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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2月 3日  
立法會會議  

 
就 “訂立全面青少年政策 ”議案  

動議的擬議修正案  
 
  繼於 2010年 1月 21日發出的立法會CB(3) 383/09-10號文件，  
有 6位議員 (李國麟議員、葉偉明議員、甘乃威議員、湯家驊議員、     
陳克勤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已分別作出預告，會在 2010年 2月3日舉行的
立法會會議上，分別就張國柱議員的 “訂立全面青少年政策 ”議案動議
修正案。按照立法會主席指示，議員各自提出的修正案將會按所交來

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  
 
2.  為協助議員就上述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辯論，本人現列出

以下程序，供議員在辯論時遵循：  
 

(a) 張國柱議員動議議案；  
 
(b) 主席就張國柱議員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並命令進行合

併辯論；  
 
(c) 主席請擬動議修正案的 6位議員按以下次序發言，但在此

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  
 
(i)  李國麟議員；  
 
(ii) 葉偉明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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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甘乃威議員；  
 
(iv) 湯家驊議員；  
 
(v) 陳克勤議員；及  
 
(vi)  謝偉俊議員；  
 

(d) 主席請負責的政府官員發言；  
 
(e) 接着，議員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f) 主席批准張國柱議員就各項修正案第二次發言；  
 
(g) 主席再次請負責的政府官員發言；  
 
(h) 按照《議事規則》第 34(5)條，主席決定請擬動議修正案

的 6位議員依上文 (c)段所載的次序分別動議修正案。主席
請李國麟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並隨即就李國麟議員

的修正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i) 在表決完畢李國麟議員的修正案後，主席會處理其餘 5項

修正案；及  
 
(j) 在處理完畢所有修正案後，主席會請張國柱議員發言答

辯。接着，主席會就張國柱議員的議案或其經修正的議

案 (視乎情況而定 )提出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3.  現將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的措辭載列於附錄，方便議員

參照。  
 
 立法會秘書  

 
 
 
 
 

（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連附件  



 

附錄  
 

2010 年 2 月 3 日(星期三 )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訂立全面青少年政策 ”議案辯論  

 
 
1. 張國柱議員的原議案  

 
面對青少年失業率持續高企，社會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跨代貧窮問

題日趨嚴重，加上政府各政策局提供青少年服務的目標不清晰，尤其

欠缺讓青少年參與社會發展的機會，本會促請政府立即透過各種渠道

諮詢青少年的意見，制訂一套全面及前瞻性的青少年政策，統籌有關

政策局及執行部門的工作，以整合現時青少年服務，切合他們的需要；

另外，政府亦應提供一個讓青少年參與社會事務的平台，尊重及聆聽

青少年的意見及需要，讓他們積極參與社會發展，確立自己的人生目

標。  
 
 
2. 經李國麟議員修正的議案  

 
近日，連串社會事件引起大眾對 ‘80後 ’一代的關注；面對青少年失業
率持續高企，社會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跨代貧窮問題日趨嚴重，加

上政府各政策局提供青少年服務的目標不清晰，尤其欠缺讓青少年參

與社會發展的機會，本會促請政府立即透過各種渠道諮詢青少年的意

見，制訂一套全面及前瞻性的青少年政策，統籌有關政策局及執行部

門的工作，以整合現時青少年服務，切合他們的需要；另外，政府亦

應提供一個讓青少年參與社會事務的平台，尊重及聆聽青少年的意見

及需要，讓他們積極參與社會發展，確立自己的人生目標，並推動青
少年充權，讓他們的訴求和動力得以正面及正確地轉化成推動社會發
展的力量。  
 
 
註：  李國麟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3. 經葉偉明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面對青少年失業率持續高企，社會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跨代貧
窮問題日趨嚴重，加上政府各政策局提供青少年服務的目標不清晰，

尤其欠缺讓青少年參與社會發展的機會，本會促請政府立即透過各種

渠道諮詢青少年的意見，制訂一套全面及前瞻性的青少年政策，特別
是制定整全的職業培訓及就業政策，以整合現有各項協助青少年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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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並更新學徒制度以配合經濟結構轉型，為青少年提供主流教
育以外的另一職業培訓途徑，同時統籌有關政策局及執行部門的工
作，以整合現時青少年服務，切合他們的需要；另外，政府亦應提供

一個讓青少年參與社會事務的平台，尊重及聆聽青少年的意見及需

要，讓他們積極參與社會發展，確立自己的人生目標。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4. 經甘乃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青少年是社會的未來，然而，面對青少年失業率持續高企，社會流動
的機會越來越少，跨代貧窮問題日趨嚴重，加上政府各政策局提供青

少年服務的目標不清晰，尤其欠缺讓青少年參與社會發展的機會，青
少年發展潛能受到不少局限；本會促請政府立即透過各種渠道諮詢青
少年的意見，制訂一套全面及前瞻性的青少年政策，包括不同範疇如
資助入讀大學、協助就業及培訓、加強社會服務及文康措施，讓青少
年發揮創意和活力、開拓國際視野、建立正確價值觀、為社會爭取公
義平等，遠離嗜賭、毒品和援交等，並統籌有關政策局及執行部門的
工作，以整合現時青少年服務，切合他們的需要；另外，政府亦應提

供一個讓青少年參與社會事務的平台，包括設立自我提名程序，讓青
少年代表可自我推薦，加入諮詢委員會及法定機構，以及尊重及聆聽
青少年的意見及需要，讓他們積極參與社會發展，確立自己的人生目

標。  
 
 
註：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5. 經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面對鑒於近日 ‘80後 ’’的青少年積極參與多項大型的社會運動，爭取公
義，表達意見；加上青少年失業率持續高企，社會流動的機會越來越
少，跨代貧窮問題日趨嚴重，加上政府各政策局提供青少年服務的目

標不清晰，尤其欠缺讓青少年參與社會發展的機會，本會促請政府立

即透過各種渠道諮詢青少年的意見，制訂一套全面及前瞻性的青少年

政策，統籌有關政策局及執行部門的工作，以整合現時青少年服務，

切合他們的需要；另外，政府亦應提供一個讓青少年參與社會事務的

正視青少年的政治及社會訴求，放棄家長式的管治思維，放棄用人唯
親的施政作風，在各政策層面，包括政制改革、基建規劃、保育、扶
貧、經濟發展、教育改革等，與青少年展開對話，積極檢討現時管治
體制及施政的缺失，停止監視及打壓青少年異見者的活動，同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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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尊重及深入聆聽青少年的意見及需要，讓他們積極參與社會發
展，確立自己的人生目標。  
 
 
註：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或刪除線標示。  
 
 
6. 經陳克勤議員修正的議案  

 
面對鑒於青少年失業率持續高企，社會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跨代貧
窮問題日趨嚴重，加上政府各政策局提供青少年服務的目標不清晰，

尤其欠缺讓青少年參與社會發展的機會，本會促請政府立即透過各種

渠道諮詢青少年的意見，制訂一套全面及前瞻性的青少年政策，統籌

有關政策局及執行部門的工作，以整合現時青少年服務，切合他們的

需要；另外，政府亦應提供一個讓青少年參與社會事務的平台，尊重

及聆聽青少年的意見及需要，讓他們積極參與社會發展，確立自己的

人生目標；為回應上述各項訴求，本會促請政府考慮落實具體措施，
包括：  
 
(一 ) 政府各主要官員和各政策局，主動收集網上意見，及定期上

網與青少年交流，瞭解他們對政府施政的看法；  
 
(二 ) 每年定出青少年參與周，舉辦青少年活動或論壇等，增加青

少年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  
 
(三 ) 政府的諮詢組織應吸納更多青少年代表參與；  
 
(四 ) 加強德育及國民意識教育，協助青少年在價值觀、人生觀、

心理素質、領袖才能和文化技能等多方面全面發展；  
 
(五 ) 減輕專上學生的還款負擔，調低學生貸款的年息率，及將貸

款計劃的計息日期，改為學生獲聘用後開始；  
 
(六 ) 加強對青少年提供培訓、各項就業輔導和支援，以提升青少

年競爭力，紓緩青少年失業問題；  
 
(七 ) 發揮駐內地辦事處的作用，主動搜集有關內地就業情況及法

規等資料，及推出青少年內地實習計劃，協助有意到內地就
業的青少年北上就業或創業；及  

 
(八 ) 透過重推首次置業貸款計劃，及復建適量居屋，以緩解青少

年置業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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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或刪除線標示。  
 
 
7. 經謝偉俊議員修正的議案  

 
面對青少年失業率持續高企，社會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跨代貧窮問

題日趨嚴重，加上政府各政策局提供青少年服務的目標不清晰，尤其

欠缺讓青少年參與社會發展的機會，本會促請政府立即透過各種渠道

諮詢青少年的意見，制訂一套全面及前瞻性的青少年政策，統籌有關

政策局及執行部門的工作，以整合現時青少年服務，並積極考慮在立
法會開設一個能有充份代表性的 ‘青少年議席 ’，切合他們的需要；另
外，政府亦應提供一個讓青少年參與社會事務的平台，尊重及聆聽青

少年的意見及需要，讓他們積極參與社會發展，確立自己的人生目標。 
 
 
註：謝偉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標示。  
 

 


